
股票代码：002487� � �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2013-020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政策性搬迁及异地建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金重工"）于2013年6月19日收到阜新

市新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第五期，会议议题为《研究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异

地建厂事宜》，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如下：为全面实施阜新市新邱区城市总体规划，加快推进城

区产业"退二进三"的步伐，需要对大金重工进行政策性搬迁，在区内异地建设新厂。公司将搬

迁至新邱区规划的工业园区，搬迁中的新征土地问题、老厂区土地收储问题及具体补偿事宜将

按照阜新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执行，待阜新市政府收储及补偿标准确定后，公司将及时进行

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制定搬迁方案及新厂区建设规划，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公司

将在建好新厂区后实施搬迁，本次搬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关于本次搬迁的补偿款，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政策性搬迁或处置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的通知》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公司获得的政府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

属于对企业在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新建

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

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

同时，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搬迁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对涉及搬迁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3-04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项目地块补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年10月18日，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房地产” ）在福州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2012年第三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招、拍、挂出让活动中，以人民币159,000万元竞得编号为宗地2012-05号

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标地块土地面积17.32万㎡，容积率为

1.0以上、1.47以下（含1.47），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25.46万㎡，详细情况参见公司2012-059号公

告。目前负责开发该宗地块的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臻阳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臻阳房地产” ）。

近期，臻阳房地产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该宗地块的补充合同，约定该宗地块的容积率

变更为1.0以上、1.87以下（含1.87），即目标地块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32.39万㎡，公司需按照

2012年10月18日竞得该宗地块的楼面地价补缴增容部分土地价款， 即该宗地块的土地总价款

为202,265.61万元。

该宗地的详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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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补充协议后，上述目标地块的竞买成交总价款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在股东大会对经营班子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47� � �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3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年6月19日上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47� � �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转让款和环保整治

相关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收到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电控股）转发的《市国资委关于万里

公司土地尾款和环保整治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会议决定：由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按土地尾款项支付万里公司1884.4万元（以结算为准），同时万里公司

委托渝富公司进行土地污染整治工作， 并以前项结算的土地尾款作为污染治理费支付给渝富

公司。

公司将根据实际结算等后续工作的进展情况发布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24� � �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3-037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刊登了《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含未标示及

被禁用西药成分的口服产品》的报道，相关媒体发布和转载了《港卫生署呼吁勿用维C银翘

片 A股上市公司或受波及》的报道，报道中对维C银翘片安全性的相关事宜产生质疑，公司

十分关注上述报道，并对报道中涉及事项逐一核查。

传闻1：(香港) 卫生署呼吁市民不应购买或服用一种标示为"维C银翘片"的口服产品，因

为该种产品可能含有多种未标示及已被禁用的西药成分，服用后可能危害健康。香港医管局

化验结果显示，维C银翘片产品含有两种未标示及已被禁用的西药成分"非那西丁"和"氨基比

林"。

传闻2：香港医管局化验结果显示，在产品的樽上标示的成份，包括"维生素C"，"对乙氨基

酚"及"马来酸氯笨那敏"，并未被验出。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维C银翘片生产厂家应严格依照《中国药典》中药品处方标准进行生产，其成分中不

应含有香港卫生署检测出的已被禁用的西药成分"非那西丁"和"氨基比林"，如含有药品处方

标准以外的其他成分，该行为属于违规添加。公司生产的维C银翘片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

准投料生产的，不含有药品处方以外的其他任何成分。

2、公司拥有一整套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材料采购及检测、产品加工到生产成品各

阶段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所采购的中、西原材料均系优质品种。公司产品 "百灵

鸟"牌维C银翘片是我国维C银翘片市场的主导产品，2012年公司生产及销售"百灵鸟"牌维C

银翘片80亿粒，长期以来得到了广大患者及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

3、《中国药典》为国家监督管理药品质量的法定技术标准，药典中所收录的药材均经过

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维C银翘片为《中国药典》一部第1139页收录成方制剂。

公司产品维C银翘片药品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52020455、国药准字Z20083499。维C银

翘片的成分为：山银花、连翘、荆芥、淡豆豉、淡竹叶、牛蒡子、芦根、桔梗、甘草、马来酸氯苯那

敏、对乙酰氨基酚、维生素C、薄荷素油。辅料为：淀粉、倍他环糊精、硬脂酸镁、蔗糖、滑石粉、

明胶、柠檬酸、亮蓝、虫白蜡。规格：每片含维生素C� 49.5毫克、对乙酰氨基酚105毫克、马来酸

氯苯那敏1.05毫克。

三、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的正式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19日

关于冒用我司客服热线4008898899

套取投资者个人信息的提示

近期，本公司发现市场上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98899从事非法活动以套

取投资者个人信息的情况，本公司为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1、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从未通过客服热线4008898899面向公众开展上述非法活动，也

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通过客服热线4008898899开展上述活动；

2、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nffund.com或http://www.southernfund.com），其中上市基金

还包括相应的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上披露

的相关信息为准；

3、本公司办公地址为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6号免税商务大厦22、31-33层整层，全

国统一客服电话为 400-889-8899， 本公司客服电子邮箱为 service@nffund.com或 ser-

vice@southernfund.com；

4、本公司敬请投资者提高对上述非法活动的警惕和识别能力，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及自

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5、如有投资者被套取个人信息并产生财物损失的，则请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套取投资者个人信息的机构或人员

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特此提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19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理财

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17家代销机构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及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决定在上

述17家代销机构开通南方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02305；B类202306，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从2013年6月20日起， 投资者可前往上述17家代销机构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

购及其他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17家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财付通账户进行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基金，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

公司"）与深圳市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财付通"）合作，自2013年6月20日起，投

资者可使用"财付通"账户，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进行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各项交易。具体

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已经开立财付通理财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目前，可开立财付通理财账户的银行卡种类有：中国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借记卡。财付通

理财账户支持的银行卡种类、开通流程及变动情况以财付通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留意。

二、适用业务范围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定投申购、赎回、转换、账户资料变更、分红方式变

更、信息查询等业务。

三、适用的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前端和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以及今后本公司发行并管理的前端

和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业务操作说明

开通"财付通"理财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trade.99fund.com），

按照网页提示，申请开通"财付通"账户支付方式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五、适用费率

1、投资者使用"财付通"账户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优惠费率为对应基金原申购费率的4

折，并且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

的，则执行原申购费率。

2、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A级、B级）、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汇添富

可转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汇添富理财30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汇添富理财6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汇添富

理财14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汇添富理财28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

类）、汇添富理财21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C类、汇添富理财7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B类）的申购费率为零。

3、其他交易费率敬请查阅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发行文件和相关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99fund.com

网上直销系统：trade.99fund.com

客服热线：400-888-9918（免长途话费）

2、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和网上交易操作指南：请查询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通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北京展恒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展恒”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北京展恒签订的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北京展恒为“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

通货币，基金代码：海富通货币A� 519505� ；海富通货币B� 519506）、“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简称：海富通精选混合,基金代码：519011）、“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简称：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基金代码：519003）、“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

通股票,基金代码：519005）、“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强化

回报混合,基金代码：519007）、“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风

格优势股票,基金代码：519013）、“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

精选贰号混合, 基金代码：519015）、“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QDII）, 基金代码：519601）、“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基金代码：519023(C类),519024(A类)）、“海富通领先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基金代码：519025）、“海富通中证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海富通中证100指数（LOF）,基金代码：162307）、“海富

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519026）、“海富通

上证周期行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ETF

联接,基金代码：519027）、“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稳固收

益债券,基金代码：519030）、“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大

中华股票（QDII）,基金代码：519602）、“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联接，基金代码：519032）、“海富通稳进

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 基金代码：162308）、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 基金代码：

519033）、“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中证内地低

碳指数，基金代码：519034）“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现金管理货

币，基金代码：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A：519528；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A：519529）和“海富通养老

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基金代码：519050）（下称“上述

基金” ）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3年6月21日起，投资者均可在北京展恒各网点及网上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

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基金转换业务说明

1、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可办理本公司如下基金的相互转换，具体包括：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

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健添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限转入）。

2、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换出基金及拟转

换入基金的销售。

（2）单笔转换申请不得低于1000份，单笔转换入申请不受转换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换出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换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否则，转换申请将确认为失败。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换出、转换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础进行计算。

四、基金定投业务说明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人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出申请， 约定每期

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

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人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

业务。

1、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可办理本公司如下基金的定投业务，具体包括：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起点金额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05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A

级

：

519505

；

B

级

：

519506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162307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27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32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519034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2、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3、申请方式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办理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

4、扣款金额

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100�元，在此最低金额基础之上，以销售机

构的具体规定为准。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约定每期

固定扣款金额。

5、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且每期扣款及申购

申请日固定，具体扣款方式以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6、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7、交易确认

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请日，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在T＋1日（QDII基金为T+2日）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T＋2日（QDII基金为T+3日）

起查询定期定额申购的确认情况。

五“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自开放申购日起自动生效，不另行公

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展恒销售网站：www.myfund.com

北京展恒客户服务电话：400-888-6661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3-028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邱世勋先生原为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持股5%以

上股东。公司于2010年5月2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邱世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75,3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

2010年6月30日，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0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总股本1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6�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该方案于2010年7月15

日实施完毕。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为6,210,44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18%。

2010年9月14日，公司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0年半年

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该方案于2010�年9月28�日实施完毕。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为9,315,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

2011年3月15日，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1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6�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该方案于2011年3月29

日实施完毕。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为13,973,49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18%。

2012年4月9日，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27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该方案于2012年4月20日

实施完毕。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为20,960,24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18%。

2013年4月18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413,1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该方案于2012年6月6日实

施完毕。完成本次权益分派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为27,248,32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07%。

2013年6月19日，本公司接到邱世勋先生的通知，其于2013年6月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39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其减持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或区间

减持股份情况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

元

/

股

)

邱世勋 大宗交易

2013

年

6

月

19

日

396,900 0.07% 19.5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邱世勋先生本次减持前后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邱世勋

27,248,324 5.07% 26,851,424 4.9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邱世勋先生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的情况。

2、邱世勋先生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后，邱世勋先生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基金在广发银行

开通基金定投并参加网银电子渠道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金鹰元安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代码：000110）自2013年6月20日起在广发银行开通基

金定投并参加网银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在广发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200元。有关基金定投具

体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请遵循广发银行的最新规定。

二、投资者通过广发银行网银电子渠道申购本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但优惠折扣

后的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

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广发银行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95508

网址：www.cgbchina.com.cn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包括定投和转换

入）本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有关本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

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基金在交通银行

开通基金定投和转换业务并参加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金鹰元安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代码：000110）自2013年6月20日起在交通银行开通基

金定投和转换等业务，并参加交通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00元。有关基金定投具

体业务规则和业务流程请遵循交通银行的最新规定。

二、费率优惠活动

1、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本基金基金定投业务可享受申购费率8折优惠，但优惠折扣

后的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费率

最低按8折优惠，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将不再享有折扣优惠，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

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转换业务

1、本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本基金和交通银行已开通转换基金之间可相互

转换。已在交通银行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包括：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2）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3）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4）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5）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6）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7）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8）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9）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代码：210010，C类份额代码：

210011）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代码：210012，B类份额代码：210013）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14）

2、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

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

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 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

费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具体费用可详询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客服。

3、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率

补差费（外扣）＝（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a基金550,000�份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2�年)决定转换为b基

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1.1364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1.103元，对应赎回费

率为0.5％，申购补差费率为0.3％，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550,000×1.1364＝625,020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550,000×1.1364×0.5％＝3,125.10元

补差费（外扣）＝（625,020－3,125.10）×0.3%/(1+0.3%)＝1,860.10元

转换费用＝3,125.10+1,860.10＝4,985.20元

转入金额＝625,020－4,985.20=620,034.80元

转入份额＝620,034.80/1.103＝562,134.90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550,000�份a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2� 年）决定转换为b基金，

假设转换当日本基金份额净值是1.1364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1.103元，则可得到的

转换份额为562,134.90份。

4、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

备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2）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日）。投资者转换基金

成功的，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

可自T+2日（含该日）后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

基金份额。

（3）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

计算。

（4）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50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

基金份额转换。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四、重要提示

1、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投资者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

及投资金额级差以交通银行业务规则为准。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包括定投和转

换入）本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有关本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

见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3、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交

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若费率优惠活动有变动或延期，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平安银行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银行"）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从2013年6月20日起在平安银行开

通基金定投及转换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包括：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9）

金鹰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2107）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110）

注：定投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00元。

二、转换业务

1、本次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包括：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2）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3）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4）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5）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6）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7）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8）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0009）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110）

2、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

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

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 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

费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具体费用可详询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客服电话。

3、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率

补差费（外扣）＝（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550,000�份基

金份额一年后(未满2�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

基金份额净值是1.1364�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1.103元，对应赎回费率为0.5％，申购补差

费率为0.3％，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550,000×1.1364＝625,020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550,000×1.1364×0.5％＝3,125.10元

补差费（外扣）＝（625,020－3,125.10）×0.3%/(1+0.3%)＝1,860.10元

转换费用＝3,125.10+1,860.10＝4,985.20元

转入金额＝625,020－4,985.20=620,034.80元

转入份额＝620,034.80/1.103＝562,134.90份

即：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550,000�份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一年后（未满2�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本基金份

额净值是1.1364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1.103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562,134.90份。

4、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

备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2）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日）。投资者转换基金

成功的，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

可自T+2日（含该日）后向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

基金份额。

（3）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

计算。

（4）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500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

基金份额转换。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三、重要提示

1、 根据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包括定投和转换入）该基金，不适用第一

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有关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上述基金《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2、以上业务的解释权归平安银行，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平安银行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1、平安银行客服电话：95511-3

平安银行网址：http://bank.pingan.com

2、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www.gefund.com.cn

五、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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